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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中文摘要：

 关 键 字：人身保险合同 合同纠纷 管辖

 类    型：其他保险        来    源：论文网 

 正    文：

    在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中，是否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十六条“保险标的物所在地”的规定确

定人民法院管辖的问题，一直存有不同的理解，法院在处理上也不尽相同。人的寿命和身体是否能够成为人身保险合

同的“标的物”也就是解决此类纠纷管辖权的关键。 

 

    在实践当中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：一、物是客观存在的一切物体和现象，人也属于物的范畴。人身保险合同的

“标的”是人的生命健康权，而生命健康权的权利主体是具有物质化特点的人，《保险法》第十二条规定：“保险标

的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有关利益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。”该法中没有出现“保险标的物”的表述，更未对“保

险标的”与“保险标的物”作出区分。《民事诉讼法》第二十六条并未排斥人身保险合同对该条款的适用。所以说人

的寿命和身体就是人身保险合同的“标的物”。二、《保险法》第十二条仅对“保险合同标的”作了定义，该法中没

有出现“保险标的物”的表述，更未对两者在法律上进行区分。《民事诉讼法》第二十六条所称的保险合同包括财产

险和人身险，保险合同属于格式合同，《保险法》第三十条规定：“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，保

险人与投保人、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，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。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

的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。”适用该条款解决人身保险合同纠纷管辖问题

有利于弱势群体权利义务的保护。所以说可以依据《民事诉讼法》第二十六条“保险标的物所在地”确定人身保险合

同纠纷管辖权。三、在人身保险合同中，人身虽是权利义务的客体和事故发生的本体，但由于人身不是物，不能称作

保险标的物，而只能是保险标的。在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中，不存在保险标的物所在地法院管辖的问题。人身保险合同

纠纷管辖仅适用被告住所地法院。  

    对于第一种观点，笔者认为关于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地域管辖，《民事诉讼法》第二十六条有明确的规定：“因

保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，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保险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。”可见，由于保险合同纠纷的特殊

性，民事诉讼法规定，除被告所在地外，此类案件可以由保险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，问题在于如何确定保险标

的物的含义。对于保险保险标的物的概念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第第十二条规定：“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

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。”但没有明确人寿保险合同标的物就是人的寿命和身体，对于“标的”与“标的物”概念。一

般而言，标的系指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客体；标的物则是指客体赖以体现和存在的对象实体。

长期以来，我国民法与民事诉讼理论与实务中对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在同时使用，其含义区别并不完全清楚。但可以明

确的是，人的寿命和身体并不属于物的范畴。我国《民法通则》相关条文中采用的是“标的”概念，其内容包括物、

行为和具有财产内容的权利等；《合同法》同时使用了标的和标的物两个概念，但未作含义界定；从《物权法》第二

条规定“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；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，依照其规定”的内容看，人的寿命和身体显然不属于

物的范畴；民事诉讼法没有采用“标的”概念，而采用“标的物”概念。因此，无论从法理角度还是实践角度，人的

寿命和身体不属于“标的物”范畴。所以说第一种观点混淆了人寿保险“标的”与“标的物”概念，不正确。  

    对于第二种观点，笔者认为属于对格式条款的解释问题。保险合同属于格式合同，对于格式条款的理解除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一百二十五条的一般规定外，还应当依据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处理，即：1、依据通常理

解的解释。2、不利于提供方的解释。3非格式条款优先的解释。除此之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第三十条规定：

“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，保险人与投保人、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，应当按

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。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

释。” 须要说明的是人寿保险“标的”与“标的物”的理解并不是保险合同本身条款所争议的内容。对人寿保险

“标的”与“标的物”概念的解释不应当由人民法院进行解释。以有利于弱势群体权利义务的保护适用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十六条“保险标的物所在地”确定人身保险合同纠纷管辖不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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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笔者认同第三种观点，在人身保险合同关系中，作为保险对象的人的寿命和身体不是保险标的物。也就是说人身

保险合同纠纷不应由保险标的物所在地法院管辖。（—）人身不能成为诉讼标的物，也不能成为保险标的物。何谓保

险标的物？笔者认为，“保险标的”不同于“保险标的物”。保险标的物，是指保险合同中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客

体，保险合同约定的事故只有发生在这些客体上，保险人才产生赔偿或履约的义务，投保人也才能产生相应的权利。

财产保险中的财产，即是保险标的物。我国现有民法理论认为物是存在人体之外，能够为人力所支配并且能满足人类

某种需要，具有稀缺性的物质对象。物有六个特征：1、物须存在人体之外。不允许对生存的人的身体或身体的一部

分具有排他性或全面性的支配权，物的这一特性表明物须具有非人格性。2物主要限于有体物。3、能满足人的需要。

4、物必须具有稀缺性。5、物必须能为人支配。6、物须独立成为一体。而在人身保险中，人身虽是权利义务的客体

和事故发生的本体，但由于人的寿命和身体都不属于物的范畴，不能称作保险标的物，而只能是保险标的。因此，在

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中，不存在由保险标的物所在地法院管辖的问题。对于保险合同纠纷管辖的这一特殊规定，仅适用

于财产保险合同纠纷。在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中，不存在民法学理意义上的标的物，因此也就不存在按照《民事诉讼

法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由“保险标的物所在地”法院管辖的问题。实际上《民事诉讼法》第二十六条规定，仅全面适

用于财产保险合同纠纷，对于人身保险合同纠纷的管辖只能适用前半段。（二）虽然《民事诉讼法》第二十六条对保

险合同纠纷的管辖做了原则性的规定，但不能机械的理解为整个条款适用所有的保险合同纠纷，之所以这样原则的规

定涉及立法技术问题，不能因此而对保险标的和标的物不做区分，造成法律概念混乱，从而导致法律适用不统一等问

题，影响司法权威。  

    综上所述，笔者认为，由于人的寿命和身体不属于物的范畴，不能称作保险标的物，而只能是保险标的。因此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在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中，不适用保险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，

而应以被告住所地确定案件的管辖。  

 

 上一篇：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

 下一篇：浅析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、成因及对策

 点击下载

 相关杂志： 

交纳保险费不是人身保险合同成立的前提 人身保险合同立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

 相关图书： 

 相关文集： 

人身保险合同纠纷调解案例汇编

 相关论文： 

试论我国人身保险合同的复效 浅析保险合同纠纷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...

联系方式 | LOGO说明          技术支持：北京甘同风险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保险网(RMIC.CN)  

Copyright(c)1997-2005 www.iic.org.cn All Rights Reserved. 版权所有： 中国保险学会 京ICP备05048800号  

地址: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5号鑫茂大厦北楼7层 邮编:100033 电话：010-66290379 66290392 传真：010-66290378  


